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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12　号
　　现公布《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对所属各部门的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由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项目，依法继续实施；对法律、行政法规以外的规范性文件设定，但确需保留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事项的行政审批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现决定予以保留并设定行政许可，共500项。
　　为保证本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依法、公开、公平、公正实施，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对实施本决定所列各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等作出具体规定，并予以公布。有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程序和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
38 邮政局（所）安全防范设施设计审核及工程验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
40 军工产品储存库风险等级认定和技术防范工程方案审核及工程验收 军工企业主管部门、公安部、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
41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及工程验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
60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销售审批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

备注：1.鉴于投资体制改革正在进行，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行政许可仍按国务院现行规定办理。
　　  2.按规定应当由国务院决定的事项，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3.按规定应当由其他部门决定或者应经其他部门审核的事项，按照现行规定办理。



